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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583 号

申请人：广州因陀罗软件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

新港东路 70 号之六自编 016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廖宇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浩锋，男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晓燕，女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黄淑兰，女，汉族，1988 年 5 月 8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台山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苏楚然，女，广东天商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广州因陀罗软件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黄淑兰关于继

续履行保密协议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黄浩锋、陈晓燕和被申请人黄淑

兰及其委托代理人苏楚然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交还从申请人处拷贝的《拉结尔》等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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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，并立即删除其备份的内容；二、被申请人继续履行《保

密协议》；三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反保密协议的经济补偿

10000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损失 250000 元；五、

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工作群、朋友圈公开道歉，以消除员工违反

保密协议造成的不良影响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：一、保密协

议为格式条款，权利义务不对等，利益显著失衡，保密协议及

违约责任条款对本人显失公平，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，

商业秘密系不为公众知悉，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商业信

息，但本人仅为项目部门普通助理岗位，并非申请人的高管，

无需签订竞业协议，本人无法掌握到商业秘密。本人一直的工

作系协助及翻译，所拷贝的材料系本人的劳动成果，且劳动成

果并未用于申请人的经营及技术，该协议过重的责任对本人不

公平，故仲裁委应综合考虑本人职务、年收入及工作范围，认

定保密协议及违约条款显失公平，违约责任的约定应当无效。

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25 条规定，除本法第 22 条及第 23 条规定的

情形，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，即劳

动者仅能在两种法定情形，如为劳动者提供专项费用约定服务

器，或双方签订竞业禁止条款，故劳动者违反上述情形才需支

付违约金，本案的保密协议已违反上述规定，应认定条款无效。

违约责任条款还约定本人应承担经济补偿，该约定无效，因经

济补偿仅限于劳动合同法固定的法定情形，申请人本案无权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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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主张经济补偿，且经济补偿约定与损失赔偿金额约定为重

复约定，两者目的均系为了补偿损失。正如前述，该违约责任

极其不公平；本人所拷贝的材料不属于申请人的商业秘密，且

该行为不属于违反保密协议的情形，本人在 2016 年入职，长时

间由案外人向本人支付工资，本人为了维权目的证明双方存在

劳动关系，才在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之前，拷贝 2016 年 5 月

27 日至 2016 年 7 月 27 日期间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并未拷贝申请

人最新的材料，所拷贝材料均为本人作为助理时的翻译及自己

账号测试的非正式的草稿文件，均为框架性或通用性且均可以

在公开发行市场上获得，也是没有经济价值的文件，并非申请

人独有，不为公众知悉的技术性及经营性信息，不属于商业秘

密范畴。《拉结尔》的数据不构成商业秘密，本人无需对该涉案

秘密承担保密义务，本人的资料均来源于公开市场和游戏页面

查询，公众均知悉非核心秘密，内容非商业秘密，游戏已于 2022

年停运，上新的游戏在申请人的材料中可看出，属于全新版本，

不能用于之前游戏的兼容游戏数据，不仅关闭服务器，删除数

据信息并进行玩家补偿，停运游戏所拷贝数据不存在商业价值；

申请人并未对涉案的秘密采取保密措施，没有对限定的商业秘

密范围进行划分，实际上申请人未对该秘密采取适当措施，任

何员工可以自由下载传播和流转；申请人未在所谓的保密信息

上标注保密标志，对本人履行提示义务；申请人并未指定规章

制度用于保护公司商业秘密，仅在保密协议的格式条款中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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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的商业秘密作出笼统宽泛规定，该规定缺乏保密具体内

容，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多来源于其用于监控员工电脑的后台

系统，且不说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涉嫌侵犯员工个人隐私，申请

人完全可以通过设置敏感词汇屏蔽或预警员工切勿违反保密义

务的相关行为，也可以限制员工使用外部聊天、U 盘软件，保

证文件不外泄，但申请人未采取上述措施，也说明申请人并未

认为该些文件为商业秘密，也未对该些文件作为商业秘密进行

保护。本人拷贝的其他材料非申请人内部游戏的由我方账号测

试的材料，该些游戏都是公开随意下载，进行测试，更不属于

商业秘密，也看出本人作为助理岗位，其工作内容不可能接触

申请人的核心秘密；申请人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本人行为对申

请人产生实质的经济损失，也应提供证据证明本人行为与该损

失存在因果关系，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，如前所述

本人拷贝材料目的仅证明 2016 年申请人违规使用私账发放工

资导致劳动关系无法确认，7 月 9 日下载后，8 月 1 日提起仲裁，

本人不存在主观恶意，从法律意义来说，自己传输给自己的内

容不构成商业秘密披露，不构成侵害商业秘密的主观目的，不

能证明本人再次转发或本人面临传播或使用的风险，本人并未

把该资料交给仲裁委，也能证明上述观点，退一步说，即使仲

裁委认为该材料属于商业秘密，但协议显失公平，而申请人并

未有证据证明本人的行为造成的可计算的实际经济损失，也无

法证明本人具有主观恶意，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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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继续履行保密协议问题。经查，双方确定如下事

实：被申请人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入职申请人，双方于 2016 年

4 月 1 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合同起始时间为 2016 年

4 月 1 日，双方于 2016 年 4 月 1 日签订了保密协议，甲方为申

请人，乙方为被申请人，约定了保密的内容和范围、工资保密、

双方的权利、例外约定、适用范围和期限、保密期限、违约责

任、争议解决的内容。双方确认没有解除保密协议。另查，申

请人的原名称为“广州帝释天软件有限公司”。本委认为，双方

在劳动关系履行期间签订了保密协议，现双方当事人均没有作

出过解除保密协议的意思表示，该协议仍对双方有约束力，故

被申请人需继续履行保密协议，本委对申请人的该项请求予以

支持。

二、关于交还《拉结尔》等数据资料，并立即删除其备份

的内容问题。被申请人确认其拷贝了申请人的《拉结尔》等数

据资料，其当庭表示同意申请人该项请求，故被申请人应向申

请人交还其从申请人处拷贝的《拉结尔》等数据资料，并立即

删除其备份的内容。

三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恶意拷贝其

单位正在运营的重要项目的资料，拒绝配合沟通及交还，拒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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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工作交接，情形恶劣，根据保密协议第七条第（2）项的约

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经济补偿 100000 元。另查，保密协议第七

条违约责任第（2）项的内容为“乙方违反上述协议，甲方有权

视情节轻重，要求乙方支付 3 万元至 10 万元经济补偿金”。本

委认为，根据保密协议的内容，申请人主张的经济补偿金系设

定于违约责任条款中，由此可知该经济补偿金实质为违约金性

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

用人单位除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、竞业限制责任外，不得与劳

动者约定违约金。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并没有约定服务期、竞

业限制责任，故其单位并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可要求被申请人

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。另外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

竞争法》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九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以被申请人

违反保密协议之约定提出上述请求，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，

申请人应当另循其他法律途径处理，故本委对申请人在本案提

出该项请求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经济损失问题。申请人主张根据游戏的经济收益，

及后续带来的影响，被申请人拷贝的内容属于其单位研发的重

要成果，其损失无法估量，其单位综合各种因素，酌定计算损

失费为 250000 元，根据保密协议的约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该项

损失费。本委认为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

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九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以被申请人违反保密

协议之约定提出上述请求，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，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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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另循其他法律途径处理，故本委对申请人在本案提出该项

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五、关于在工作群、朋友圈公开道歉，以消除员工违反保

密协议造成的不良影响的问题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该项仲裁请

求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规定

的劳动争议处理范围，故本委对申请人该项请求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

三条、第二十五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

二条、第六条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一

条、第二条、第九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被申请人继续履行双方于 2016 年 4 月 1 日签订的《保

密协议》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交还

其从申请人处拷贝的《拉结尔》等数据资料，并立即删除其备

份的内容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

- 8 -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三年十月三十日

书 记 员 王嘉南


